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6-25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

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

导意见》（中国证监会[2015]31号）的要求，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议案》，为贯彻执行上述规定和文件精神，保障中小投

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银漫矿业”）100%股权、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白旗乾

金达”）100%股权。银漫矿业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273,558.08万元，白旗乾金达100%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98,244.91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合计为371,802.99万元。本次交

易中，公司拟发行425,944,878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伟、吉祥、吉喆、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

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银漫矿业

100%股权；拟发行162,120,312股股份购买李献来、李佳、李佩合计持有的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



 

 

日。经交易各方协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6.06元/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拟向不超过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13,008.95万

元，亦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90%，即6.06元/股。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银漫矿业和白旗乾金达在2016年不会正式进行采选业务，

所以本次重组完成后，资产规模大幅度提升，但是标的公司在2016年不会盈利，在上

市公司业绩无法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公司每股收益在短期内被摊薄。 

测试假设说明： 

1、以下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不代表公司对2015年、2016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

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2、假设公司2016年6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此假设仅用于分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每股收益摊薄计算，不代表公司对于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际

完成时间的判断），最终完成时间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假设公司2016年非经常性损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5年水平相

当，2015年每股收益预测数是2015年前三季度年化每股收益，2016年预测数基于2016

年公司盈利水平未发生重大变化，计算以2015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年化后计算得出； 

4、假设本次交易标的公司银漫矿业和白旗乾金达2016年净利润为零；上述假设不

代表公司对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

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5、假设2016年不存在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外的增加公司股本的情形； 

6、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数为 588,065,190股，非公开募集股数为

516,516,419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 

公司预测基础财务数据： 

项目 2015年1-9月 2016年预测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单位：元） 
21,986,695.71 29,315,594.28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

经常性损益（单位：元） 

11,441,778.20 15,255,704.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单位：元） 

10,544,917.51 14,059,890.01 

本次重组发行股数  588,065,190 

募集资金股数  516,516,419 

基于上述假设，2016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存在摊薄的风险。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6年无法产生盈利，在上市公司业绩无法出现

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摊薄公司每股收益。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

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具体如下： 

（一）有色金属采选行业处于调整期，目前是增厚资源储备，增加公司竞争力的

良机 

2010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

号），提出：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



 

 

完善相关规章及配套政策，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行业整合和产

业升级。 

标的公司分别拥有的白音查干东山矿区、正镶白旗东胡矿区属于多金属矿，根据

前期的第三方单位的化验和提取，矿区生产设施建成后可以成功选取和甄别的金属品

种为铅、锌、铜、锡、银等多种金属，另外矿石中还伴生硫、砷、铁、铟、锑等其他

金属，通过生产过程中生产工艺的不断优化和提高，有可能进一步分离出其他金属品

种，增加产出产品的附加值。另外，白音查干东山矿区目前备案的矿石资源储量为6,360

万吨，可以维持至少30年的生产。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编制的《内

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东胡矿区银铅锌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正镶白旗东胡矿

区目前的矿石资源储量为322万吨，服务年限约10年。同时通过生产过程中的井下勘探，

还会进一步明确矿区的地质结构，增加矿区的矿产储量，保证了标的公司持续的竞争

能力。 

目前有色金属行业正处于周期性低谷，优质资产的估值处于低位，是上市公司增

加资源储备的好时机。未来随着有色金属行业回暖，吸收进来的矿区达产后，会有效

提高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整合矿产资源，解决同业竞争 

1、兴业集团承诺将体外的矿业权资产达到条件后逐步注入到上市公司 

2010年1月，兴业集团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

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的平台，兴业集团未来主要从事业务为非金属矿的采选、

有色金属探矿业务及其他行业的多元化投资等，兴业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同时为避免与上市公司未来产生同业竞争，

在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外）从事探矿业务完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

在上市公司要求时，兴业集团将积极配合完成相关收购或资产注入。 

2011年9月，兴业集团出具进一步规范同业竞争的承诺：自承诺函出具日起，兴业

集团不再从事新的有色金属探矿业务，不再申请新的探矿权。同时为进一步避免与上

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在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外）从事探矿业务完成



 

 

现有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在相关采矿权或相关采矿业务子公司投产且形成利润后一

年内，兴业集团将启动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转让给上市公司工作。在兴业

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外）相关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当年，兴业集团将相关

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交由上市公司托管经营。当时承诺的体外矿业子公司分别为

荣邦矿业、唐河时代、哈密铜都、银漫矿业。 

兴业集团自出具承诺以来一直严格履行上述承诺。2014年8月20日，唐河时代取得

了证号为C1000002014083210135260的《采矿许可证》，2014年9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

董事会决定以自有资金收购唐河时代100%股权。2015年1月30日荣邦矿业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的《采矿许可证》，2015年9月30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决

定以自有资金收购荣邦矿业100%股权。2015年1月20日，银漫矿业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6961的《采矿许可证》，2015年9月29日，上市公司与银漫矿业

股东签订《托管协议》，兴业集团等委托方将其持有的银漫矿业100%股权委托公司进

行管理，并拟在本次重组中将银漫矿业注入上市公司。 

2、银漫矿业已经取得了采矿权证，目前正处于矿山的建设阶段，具备开展后续业

务的条件 

经过银漫矿业对白音查干东山矿区多年持续的勘探投入，对矿区的资源储量、地

质结构有了较详细了解，并编制了白音查干东山矿区的储量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最终于2015年初获取了内蒙古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白音查干东山矿区的采矿权许可证。

同时，银漫矿业积极开展矿区建设相关外部审批程序，目前已经完成了采选矿的环评、

矿区选址、采矿安全等相关批复，已经具备了开展矿区建设的初步条件。 

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助于将吉兴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业优化整合了资产，同

时有助于避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进一步增强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也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履行公开承诺的具体实施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将有效避免同业竞争。 

（三）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漫矿业和白旗乾金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经营规



 

 

模将显著扩大，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抵抗风险的能力将大幅加强。此外，未来公司

还将不断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利用各方优势，深度挖掘行业需求，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

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发行人在本次收购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配套资金使用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拟使用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5,435.48 

2 银漫矿业白音查干铜铅锡银锌矿采选项目还款 190,000.00 

3 唐河时代铜镍矿建设项目还款 30,000.00 

4 银漫矿业白音查干铜铅锡银锌矿采选项目后续投资 42,555.11 

5 地质找矿项目 30,018.36 

6 支付中介机构及信息披露费用 5,000.00 

合计 313,008.95 

本次收购的实施不以本次配套融资的实施为前提，如果出现配套融资方案未能实

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发行人将以自有现金或自筹资金支付。 

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是为了提高整合绩效，用于银漫矿业采选项目以及上市公

司子公司项目建设、偿还建设贷款等，募投项目与上市公司现有有色金属采选业务具

有同一性。上市公司具有良好的人员、技术、市场储备，具体如下： 

（一）人员储备情况 

公司在多年有色金属采选业务的经营中，锻炼出了一批真才实学的中坚力量，在

公司采矿、选矿、冶炼、销售等各方各面都拥有较为突出的人力资源，为公司未来扩

大发展规模奠定了基础，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技术储备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为有色金属采选工艺，公司目前已经掌握了该行业普遍的采选工艺。



 

 

公司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工作。公司为员工提供良好

的职业发展平台，制定科学、具有激励性的绩效考核办法并严格予以落实，在强调规

范的业务操作及执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及积极性。公司为员

工积极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及综合能力培训，鼓励员工参与外部专业会议和交流，实现

员工与公司一同成长。公司为员工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对于达到相应业绩考核

水平且表现优秀的员工提供充分的晋升机会，为公司技术开发奠定基础。公司已经完

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与准备工作，具备了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技术

能力。 

（三）市场开拓情况 

依托公司良好的产品质量，公司在多年的市场经营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客户资

源，赢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形成了较强的客户可持续开发能力。同时，公司在生产

经营中，对行业和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研，公司设立了兴业矿业（上海）国际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将区域化的营销网络扩展至全球范围，也将保证未来公司新增产能

得到有效消化。 

五、公司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和净资产将增加。公司募集资金将应用于

标的公司在建项目、还款及公司主营业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

司的发展规划。但由于募股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同时本次交

易的标的公司在2016年尚处于建设期无法产生盈利，在此之前，如公司净利润未产生

相应幅度的增长，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因

此，公司拟通过积极提高公司竞争力，加强市场开拓，完善利润分配制度，积极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方式，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以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公司为应对

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

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一）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及改进措施 



 

 

公司生产经营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1、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的上游行业，有色金属属于大宗商品，其价格受国际有色金属

价格波动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有色金属属于周期性较强的行业，如果

市场未来发生较大变化而导致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特别是大幅下跌的情况，将对

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资源储量有限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持有采矿权证6个，探矿证8个，已探明资源储

量按现有生产规模计算，除唐河时代、锡林矿业、荣邦矿业外，融冠矿业服务年限已

不足10年，巨源矿业、富生矿业则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如不能及时探矿增储或通过

并购整合增加资源储备，则面临一定的发展风险。 

面对以上困难和风险，公司拟在生产经营中采取如下改进措施： 

1、强化公司管理，进一步发展矿山规模 

截至目前，公司主力矿山融冠矿业采选能力为135万吨/年，巨源矿业和富生矿业

进入到开发末期，开采矿石量明显减少。银漫矿业建设投产后，按照矿山设计采选能

力165万吨/年计算，公司采选能力将较现有水平实现比较大幅度的增加。 

矿山储量的增加有利于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规

模，进而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 

2、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的资源整合，争取

尽快实现效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尽快完成银漫矿业及白旗乾金达部分在建矿山的建设工

作，确保2017年银漫矿业投产，2019年白旗乾金达投产，增加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将大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提高未来资产回报率；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业务，将



 

 

拓展银、铅、锌矿采选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3、积极推进本次重组，通过募集配套资金大幅增加公司净资产规模，增强公司的

债务融资能力，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公司备考合并报表带息债务高达约28亿元，偿债压力较大。

因此，本次交易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公司拟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313,008.95万元。通过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实现大幅增加，为公司主

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增强了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有利于公司

的进一步发展。 

（二）公司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营业绩的措施 

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已经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管理体系以保证日常高效运营，

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经营活动、组织架构以及管理体系均将趋于复

杂，管理难度相应增加。因此，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不断优化绩效考核体系是提升公

司经营业绩的必要选择。 

公司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不断总结管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力争建立更

为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使得公司的管理水平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不

断提升，并促进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 

为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削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股东的影响，公

司将在原有内部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管控，对公司内部资源配置、运

营管理、资金管理等环节进一步梳理，加强成本管理，全面控制公司经营和管理风险，

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现金分红政策，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

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的



 

 

要求。 

为完善和健全兴业矿业科学、稳定、持续的分红机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推出了《未来三年（2016年-2018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在严格执行现行分红政策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未来的收入水平、盈利能力等因素，继续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

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 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3、 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 本人承诺在本人合法权限范围内，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 若公司后续拟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本人合法权限范围内，促使拟公

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如果本人违反本人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发表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关于首发

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

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作出承诺；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合理，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

的承诺事项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中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